
《医疗机构中医治未病工作规范》解读 

《医疗机构中医治未病工作规范》已于 2023 年 5 月 23

日发布，于 2023 年 6 月 1 日实施，现就制定背景、目的和

意义、主要内容解读如下： 

一、编制背景 

社会的快速发展，带来消费结构及生活方式的改变，在

改善卫生健康条件的同时，也带来了慢性病风险因素的流行，

导致慢性病高发。2007 年，国家卫生部门站在历史和时代发

展的战略高度，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局出发，开创性地

提出了开展治未病工作的要求，并于同年启动治未病健康工

程。国务院自 2015 年起，印发《中医药健康服务发展规划

（2015—2020 年）》《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6—2030

年）》《“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等多项指导性文件，系

列政策的出台，标志着治未病工作正式被纳入国家战略规划

之中。 

为规范深圳市医疗机构中医治未病服务开展，北京中医

药大学深圳医院（龙岗）牵头，联合深圳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北京中医药大学国家中医体质与治未病研究院共同研究与

制定了《医疗机构中医治未病工作规范》标准。深圳市市场

监督管理局于 2020 年 1 月 22日发布了《市市场监管局关于

开展 2020 年深圳市地方标准制修订计划项目征集工作的通

知》，开展了 2020 年深圳市地方标准制修订计划项目的征集

工作，《医疗机构中医治未病工作规范》于 2020 年 3 月 20



日前完成了申报工作，并由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于 2020

年 5 月批准立项。通过标准的制定与发布，实现深圳市治未

病工作的提质增效，促进治未病工作的可持续发展。 

二、目的和意义 

国外对治未病的研究较少，关于此类方案及规范的制定

属于空白。基于国家战略需求，国内出台了系列治未病实施

与管理相关规范，包括《中医医院“治未病”科建设与管理

指南（修订版）》《广东省医疗机构治未病服务分级管理方案》

等。考虑深圳市具有外来人口多、人口流动性大、结构复杂

等特点，制定适用于深圳市治未病工作开展与管理的规范具

有重要意义。 

三、主要内容 

《医疗机构中医治未病工作规范》标准结构包括 8 个章

节以及参考文献。以下对标准中的主要条款进行简要说明。 

（一）第一章：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医疗机构中医治未病工作在医疗机构分

类、治未病科（治未病中心）工作要求、信息化建设、服务

质量考核和服务保障等方面的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深圳市医疗机构的治未病科、中医科等科

室提供的中医治未病服务。 

（二）第二章：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 

（三）第三章：术语和定义 



本章节主要包括了治未病、体质的术语和定义。 

（四）第四章：医疗机构分类 

按照医院专科和服务性质的不同，本章节将医疗机构分

为：中医类医院（含纯中医治疗医院）、非中医类医院、社

区健康服务机构、中医门诊类医疗机构。 

（五）第五章：治未病科（治未病中心）工作要求 

由于各类医疗机构专科和服务性质的不同，开展的治未

病工作有所差异。本章节规定了各级各类医疗机构治未病工

作应在科室设置、人员要求、设备配置、服务范围、技术服

务等方面需满足相关要求。 

（六）第六章：信息化建设 

本章节强调医疗机构应积极开展中医治未病服务信息

化建设。 

（七）第七章：服务质量考核 

本章节强调治未病服务考核机构、考核方法管理。 

（八）第八章：数据集元数据属性 

本章节强调医疗机构应为治未病服务的开展，配备满足

需求的经费、人员、场地等。 

（九）参考文献 

本章节罗列了本文件编制的参考文献。 

四、附则 

本文件由深圳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提出并归口，其起草单

位有北京中医药大学深圳医院(龙岗)、深圳市卫生健康委员

会、北京中医药大学国家中医体质与治未病研究院。 


